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为通过标准化、合规化的人事服务，助力检验所优化用工管理流程，规避用工风险，集中资源开展核心检验检测业务，保障采购人高效稳定运营，现就劳务派遣服务进行采购，项目派遣人数约80人。
二、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5]（一）办理人员招聘及员工签订劳务合同手续；
（二）负责发放员工工资，办理员工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及工伤保险，办理住房公积金等；
（三）负责办理工伤、失业、退休、生育的享受及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及提取等；
[bookmark: OLE_LINK8]（四）根据用人单位需求，提供劳动事务及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其他人事代理服务等。
三、服务要求
（一）人员要求
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应用化工技术、煤化工技术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或具备相关技能证书者优先；熟练掌握日常办公软件；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且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
（二）劳动关系管理服务
1、劳动合同制订：制订严密的、合法性的《劳动合同》；
2、劳动合同签订：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派遣员工应符合采购人的用工条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忠于职守，诚实守信，作风正派，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工作安排，积极完成采购人分配的各项任务；
3、劳动合同归档管理：对员工的劳动合同进行管理，对员工信息进行电脑录入管理；
4、劳动合同查阅及相关证明出具：提供劳动合同的查阅服务；
5、派遣单位派专人协调采购人与派遣员工之间的关系，负责派遣员工的日常管理，处理劳动争议与其他务工事项。
（三）社会保险服务
按时足额发放派遣员工劳务报酬、缴纳各项保险。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五险一金增减申报：按当地社保政策期限建立社会统筹保险，项目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2、个人社保关系接转催办：督促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入/转出手续；
3、社保费用核算及缴纳：按月核算并将社保费用按时转至社保帐户；
4、社保待遇申领：员工社保待遇申领相关服务；
5、五险一金查询：为员工提供现参保状况的查询服务，并可为员工开具已参保证明；
6、养老台账打印：为有需要的员工，每年提供养老台账明细的打印；
7、社保证明开具：为员工出具各类保险证明服务；
8、根据派遣员工工资收入，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负责代扣代缴应由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个人所得税和依法应予代扣代缴的其他费用后，以银行工资卡的方式，按规定的时间发放员工的工资；
9、办理派遣员工各项保险的申报、申领、保险关系转移、理赔等相关手续。
（四）薪酬服务
1、工资核算及发放：根据采购人的薪酬核算办法按月进行员工工资核算并进行发放；
2、个税核算及代扣代缴：代理扣缴员工个人所得税，按需提供缴纳凭证；
3、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每年3月1日-6月30日提供个人上一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服务；
4、收入证明开具：根据单位及个人要求出具个人收入证明。
（五）入离职管理服务
1、入职管理手续办理：对合格的员工进行规范性、系统性的入职管理服务；
2、离职管理手续办理：对合格的员工进行规范性、系统性的离职管理服务；
（六）争议纠纷处理服务
1、劳动纠纷问题的现场处理：协助处理员工与企业的劳动纠纷，包括协助仲裁，法律咨询等；
2、工伤/工亡及突发意外事件处理：配合用工单位处理相关事故；
（七）其他要求
1、采购人有权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员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相关内容，中标人负责依法为员工办理建立、缴纳、转移、享受各项社会保险的相关手续；
2、派遣人员行为若触犯了刑法等，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中标人应积极主动配合采购人及公检法部门的工作办理相关事宜；
3、派遣员工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生因工人身伤亡事故时，采购人在事发24小时内电话及书面通知中标人，并提供所需资料，由中标人统计、上报、申请理赔。中标人申报完成后，工伤保险机构将赔付及支付待遇支付给中标人，中标人应依法及时足额支付给员工及其家属；
4、被派遣员工非因工死亡时，社会保险应支付给外包员工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按照社会保险机构的规定申领并依法支付给派遣员工家属；
5、建立和完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
6、用工期间若派遣人员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及证明材料后应第一时间作出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应予以解聘。由此给采购人带来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本项目采取一次招标三年沿用，在后期项目实施阶段采购人可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02号）文件的规定，在费用不变，合同内容不变，且符合合同服务内容和要求，量化考核达标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服务工作的延续性，可进行续签，续签合同期限不超过两年。
（二）服务地点：陕西省范围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三）服务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四）费用组成：劳务派遣人员应发工资、单位应缴社保费用、残保金及派遣服务费，不超过3592.96875元/人/月。
